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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80_c54_645733.htm 一、考试简介 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试 建造师制度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14

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

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在执业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

动。” 2003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

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国发〔2003〕5

号)规定：“取消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核准，由注册建

造师代替，并设立过渡期”。人事部、建设部依据国务院上

述要求决定对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

员实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出台了《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人发[2002]111号)。 建造师级别 建造师分为一级

建造师和二级建造师。英文分别译为：Constructor和Associate

Constructor.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由人事部、建设部共同组织实施，原

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考试。建设部负责编制一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大纲和组织命题工作，统一规划建造师执业资格的培

训等有关工作。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并组织考试的制度。建设部负责拟

定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人事部负责审定考试大纲

。培训工作按照培训与考试分开、自愿参加的原则进行。一

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每两年为一个滚动周期)

，参加4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

试科目为合格。符合免试条件，参加2个科目(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考试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

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为合格。 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且

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经过注册登记后，即获得一级或二级

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后的建造师方可受聘执业。建造师执

业资格注册有效期满前，要办理再次注册手续。一级注册建

造师资格证书全国通用，二级注册建造师在省内有效。 二、

报考条件 (一)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可以申请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1、取得工程类

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

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4年。 2、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

本科学历，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

满3年。 3、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毕业，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2

年。 4、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工作满2年，其

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年。 5、取得工程类或

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年

。 (二)符合上述(一)的报考条件，于2003年12月31日前，取得

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并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免试《建设工程经济》和《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2个科目，只参加《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 1、受聘担任

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具有工程类或工

程经济类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

作满20年。 (三)已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也

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

相应专业，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核发国家统一印制的



相应专业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

依据。 三、考试科目、考试成绩管理 (一)考试科目 一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法规及相

关知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4个科目。其中《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设置10个专业

类别：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民航机场工程、港

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与广电

工程、矿业工程、机电工程。 (二)考试成绩管理 考试成绩实

行2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参加全部4个科目考试的

人员必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免试部分科

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 (三)一级建

造师资格考试专业衔接问题 为适应建筑市场发展需要，有利

于建设工程项目与施工管理，经建设部、人事部研究，根据

国人厅发[2006]213号文件《关于建造师资格考试相关科目专

业类别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建造师资格考试《专业工程

管理与实务》科目的专业类别进行调整。 为保证一级建造师

资格考试《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各专业类别调整的平

稳过渡，在2007年度考试报名时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 (一)

已按原《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相关专业类别报名参

加2006年度考试，且部分科目合格的人员，在2007年度继续

按照原各科目考试大纲的要求，参加其他剩余科目考试。 (

二)在2007年度首次参加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的人员，报名时

应根据本人实际工作需要，在调整后的《专业工程管理与实

务》科目中选择相应专业类别。 (三)自2008年度起，一级建

造师资格考试报名均应按照调整后《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科目的专业类别进行。 四、考试时间 2010年一级建造师考试



时间:9月11、12日 注：特殊情况请参看各省市考试通知。 五

、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各省、市2010年一级建造师的考

试报名工作预计将在6、7月进行，具体时间请参看各地报名

通知。 (二)报名方式和地点：一般采用网上和现场报名两种

方式，地点在各地人事考试中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